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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中華民國 114 年 11月 22日(星期六) 8:20-12:00 

地    點: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林口長庚醫院 醫學大樓 第二會議廳 

主辦單位：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協辦單位：林口長庚醫院 呼吸治療科 

學    分：感控 1 學分、性別 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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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黃靜芝理事長 

三、貴賓致詞 

四、秘書處報告─陳靜芳總幹事 

五、財務委員報告─張薰云理事 

六、討論提案 

（一） 決議：通過 114年度工作報告 

（二） 決議：通過 115年度工作計畫 

（三） 決議：通過 115年度收支預算案 

（四） 決議：通過 113年度收支決算案 

（五） 決議：通過 113年度現金出納表 

（六） 決議：通過 113年度基金收支表 

（七） 決議：通過 113年度財產盤點表 

七、臨時動議 

八、監事會報告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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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秘書處工作報告-114年度 

一、 會員動態 

本會 113 年 11月截至 114年 10月共有 30位會員入會、17位退會，會

員總計：304 位。其中醫學中心 148位；區域醫院 85位；地區醫院 40位；

居家護理所 25位；居家呼吸照護所 6位。 

二、 收發文情形 

113年 11月至 114年 10月共收文 59件，發文 11件。 

 

三、 活動及研討會 

113年 12月 26日 
113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與醫事團體年終業務聯繫會議，黃靜芝

理事長、陳靜芳總幹事代表公會出席。 

114年 1月 11日 全聯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14位會員代表出席。 

114年 3月 20日 舉辦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 4月 30日 
參加林口長庚罕見疾病照護活動，由高美玲監事、林瑞彬幹事代表

出席。 

114年 6月 15日 參加歡呼兒圓夢之旅，由高美玲監事代表出席。 

114年 6月 19日 舉辦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 6月 30日 提報桃園市 114年度優良醫師及各類醫事人員表揚活動。 

114年 8月~9月 
提報呼吸治療師全聯會：114 年會員代表、114 年第二期會員名冊及

114年資深、典範、優良治療師。 

114年 9月 18日 舉辦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4年 11月 1日 
桃園市 114 年度優良醫師及各類醫事人員表揚活動 : 公會會員張佳

蕙 RT、孫偉柏 RT、黃筱倩 RT獲獎。 

114年 11月 22日 舉辦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性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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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員禮 

(一)114 年度繳費禮：本年度於 2 月 28日前繳清常年會費之會員， 

贈送繳費禮：150 元商品卡。 

(二)114 年度會員禮：給予所有繳費超過五個月份之會員， 

贈送會員禮：200 元商品卡。 

 

五、 宣導 

(一)會員申請執業異動需先至公會辦理後始至衛生局辦理。 

(二)由其他公會轉至本會前，需在原公會辦理退會。 

(三)最新消息於網頁上公告 http://www.rtsroc.org.tw/taoyung/。 

(四)依照本會組織章程第 43條常年會費每人每年 3600 元整， 

於每年二月底前繳納。(民國 96年 5 月 19日會員大會第 1次修訂)  

六、聯絡窗口及辦公時間 

聯 絡 人 顧家瑜秘書(兼職) 連絡電話 03-3281200#2640 

辦公時間 星期三 8:30-12:30、五 08:30~16:30 手    機 0978852620 

E-mail tyrta20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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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115 年工作計畫 

115 年 01 月 01 日起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類

別 
工作項目及實施辦法 預定進度 

 

會 

議 

業 

務 

1．召開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2．每 3 個月召開乙次理事會 

3．每 3 個月召開乙次監事會 

4．必要時召開各種臨時會議 

5．上繳全聯會會費 

6．會員入、退會文書處理及檔案整理 

7．配合政府機關或各社團辦理各項業務 

訂於：下半年度辦理 

3 月、6 月、9 月、12 月各乙次 

3 月、6 月、9 月、12 月各乙次 

視實際需要舉行 

3 月、9 月辧理 

隨到隨辦 

適時辦理 

訓 

練 

活 

動 

1．參加政府舉辦各項訓練教育 

2．舉辦幹部會務訓練及業務觀摩會 

3．辦理會員自強旅遊活動(登山、健行…

等活動) 

4．性別、感控、倫理法規研討會 

適時辦理 

前往外縣市觀摩友會 

預定 10 月份辦理 

年度至少辦乙次 

年度至少辦乙次 

福 

利 

服 

務 

1．辦理會員福利相關活動 

2．參加各項社會福利活動 

適時辦理 

適時辦理 

財 

務 

管 

理 

1．各項經費收支、登帳、核銷工作 

2．編列下年度經費預算、盤點財產清冊 

3．整理上年度經費決算 

4．會員年度會費繳納 

5．會員入退會費用及會費繳納 

6．各項財物採購及管理 

適時辦理(月底結算) 

9 月辦理 

1 月辦理 

1、2月辦理 

隨到隨辦 

適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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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1 日會員大會制訂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19 日會員大會第 1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7 日會員大會第 2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8 日會員大會第 3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0 日會員大會第 4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02 日會員大會第 5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3 日會員大會第 6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8 日會員大會第 7 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人民團體法、呼吸治療師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Taoyuan City Respiratory 

Therapis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以促進全民健康，協助政府推行衛生保健政策，提高呼吸治療服務品質，發

展呼吸治療專業，維護會員權益，謀求會員福利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會址所在地。 

第五條 本會以桃園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

督。 

第二章  任  務  

第七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發揚呼吸治療倫理及提高呼吸治療服務品質。  

二、促進呼吸治療專業之發展。  

三、協助政府推展全民健康及社會福利事項。  

四、建議、推行及維護有關呼吸治療之制度與法令。  

五、維護及增進會員之權益。  

六、輔導會員執業並發展呼吸治療技術。  

七、促進會員親睦、互助及福利事項。  

八、拓展本會與國內外醫事團體間之有關事項。  

九、受理政府及社會各界委辦或諮詢呼吸治療之有關事項。  

十、關於呼吸治療糾紛之調查及審議並協助處理。  

第三章  會  員  

第八條 凡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發之呼吸治療師證書，且在本市區域內執行呼吸治療

業務者，應加入本會會員。會員人數如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

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再合開代表大會，行使大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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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會員入會時須檢具入會申請卡、呼吸治療師證書、在職證明書（在職者）、一 

吋半身正面照片一張、身分證，經審查合格並繳納入會費後方得為會員。 

第十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依呼吸治療師法被撤銷呼吸治療師證書或執業執照者。  

二、犯罪經判決確定者。  

三、現為外縣市呼吸治療師公會會員者。  

四、嚴重妨害本會會譽及呼吸治療專業權益者。  

第十一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  

二、遵從本會之決議事項。  

三、擔任本會所推舉或決議指定之職務。  

四、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  

五、提供與呼吸治療專業發展有關之建議。 

六、答覆本會諮詢及調查事項。 

七、按期繳納會費。  

八、會員轉至本市以外地區執業時，應辦妥退會手續。 

第十二條 個人會員（會員代表）之權利如下：  

一、有選舉、被選舉、罷免、提案、發言、表決等權利。    

二、得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及享有各項會員福利。 

三、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十三條 凡會員未按期繳納年度會費者，經催告仍未繳納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停

權，並公告之，滯納達一年以上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撤銷其會籍。俟其繳清

會費後復權。   

第十四條 會員有違反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會得依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按情節之輕重

分別予以警告、停權之處分。    

一、違反政府法令者。    

二、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者。 

第十五條 會員非因歇業、遷移其他地區或遭撤銷呼吸治療師資格處分者，不得申請退會。 

第十六條 會員於辦理退會時應繳回一切憑證及積欠會費。 

第十七條 本會會員遭理事會處分時，得於一個月內向監事會提請申訴。 

第四章  組織與職權  

第十八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

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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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會設理事九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三人組織監事會，於會員（代表）大會中由會

員（代表）採無記名連記法投票圈選之。候選人參考名單由理事會提出。選舉

理、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第二十一條 當選理、監事及候補理監事之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如遇有理、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分別依次遞補，未遞補前得列席理、監

事會，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

之。常務理事之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常務監事採無記名單記法為之，各以得票

數較多者為當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遇有出缺時，由理事會、監事會補選之，

其任期以補足本屆任期為限。  

第二十三條 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之，以得票最多者

為當選。  

第二十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辦理會員（代表）選舉。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執行大會決議事項；並於大會休會期間處理一般

會務。  

三、執行法令及本章程所規定之任務。  

四、審查會員之入會及會員之處分。 

五、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六、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七、議決會務人員之任免。 

八、與監事會共同推派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 

九、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 

十、組成各委員會並推展會務。 

十一、受理會員合法之申訴案件。 

十二、其他與法令有關事項。 

第二十五條 常務理事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理事長處理會務。  

二、執行理事會之議決案。  

第二十六條 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  

二、綜理本會會務。  

第二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審查理事會處理之會務。  

三、稽核理事會所提財務收支。  

四、受理合法之糾舉案。 

五、受理會員申訴事件。  

六、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七、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八、與理事會共同推派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 

第二十八條 常務監事之職權如下：  

一、召集監事會。  

二、監察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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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任期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條 出席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之代理由理、監事會

推選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即解任，由候補理事、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一、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議決通過者。  

二、查明有本會章程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之一者。  

三、處理職務違背法令營私舞弊或其他重大之不正當行為，由會員（代表）大

會議決解職者。  

四、缺席理監事會議之理事或監事，連續缺席滿二個會次者（公假除外）。 

五、經會員大會議決罷免者。  

第三十二條 理事長或常務監事無故不依章程規定召開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者，

視同辭職，應解除理事長或常務監事職務，另行改選或改推。  

第三十三條 本會得因業務需要設置委員會或小組，其組織簡則另訂之。遇重大災難或危機事

件時，得籌組臨時任務編組。  

第三十四條 本會得設總幹事及會務人員若干名辦理會務，其服務規則另訂之。總幹事由理事

長提名，經理事會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解聘時亦同。    

第三十五條 本會視會務之需要，得聘僱問若干名。將其修改並合併為第四章組織與職權第三

十五條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相同。凡長期對本會有貢獻，而非現任理監事之資深會員，經理

監事會討論通過，得由理事長聘為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或顧問。榮譽理事長、

榮譽理事或顧問可以參加理事會，在理事會中發言及對討論之議題表示意見；但

不參與投票。 

第五章  會  議 

第三十六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均由理事會召集之；定期會

議每年召開（代表）大會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有其必要或經全體會員五

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或監事會之決議得請理事會召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第三十七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會員（代表）較多數之同意始能生效。    

第三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關於下列事項之決議須經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

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理事、監事之罷免。  

三、財產之處分。 

四、團體之解散。   

第三十九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理事、監事開

會時不得委託代理人出席。 

理事長為理事會召集人，召開理事會時得邀請常務監事列席。 

監事會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召開監事會議時得邀請理事長列席。  

理事、監事會議如採視訊方式，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同親自出席；但涉及選

舉、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 

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視訊設備功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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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理事會除有特別規定外應有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為決議。    

第四十一條 監事會應有監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第四十二條 本會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

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代表）委託。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

之一。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四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會費分為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一）入會費每人新台幣壹仟肆佰元整。  

（二）常年會費每人每年參仟陸佰元整，於每年二月底前繳納。  

(三）常年會費於入會時按比例月份一次繳納。 

二、手續費每次貳佰元整。  

三、捐助費。  

四、會員捐款。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委託收益。 

七、其他收入。 

八、事業費 

第四十四條 會員退會時， 

一、新入會之會員於到職 1-15天內退會，常年會費按月份退還，入會費(1400

元第一年)及手續費(200元第一年)概不退還。 

二、入會滿 15天之會員如要退會：入會費 1400+手續費 200元不退，扣除已上

繳全聯會的費用及給付大會禮之費用後，常年會費按比例退還。    

第四十五條 本會之會計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六條 本會之預算、決算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編製總報告書，提出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呈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七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九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請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核備後施行之，修改時

亦同。103年 6月 7日第三屆第三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二條、第四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九條，並自 103年 12月 25

日起生效。105年 6月 18日第四屆第二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三十

五條及第四十九條並自 105年 06月 18日起生效。106年 6月 10日第四屆第三

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九條並自 106年 6月 10日

起生效。107年 6月 2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四十四條及第

四十九條並自 107年 6月 2日起生效。109年 6月 13日第五屆第三次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三十九條，並自 109年 6月 13日起生效。110年 12月

18日第六屆第一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第三十九條，並自 110年 12

月 18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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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114 年度會員大會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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